
【案情回顾】
某地气象部门已提前发

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市民小
林途经某商业广场时，一阵8
级大风把楼顶未加固的广告
牌吹落，导致小林右臂骨折及
随身笔记本电脑损毁，医疗费
支出 2000 元，误工费 18000
元，财物损失6000元。据了
解，广告牌由某商业广场物业
公司管理，设置已超5年未检
修。小林向物业公司索赔时，
该公司辩称：“这属于极端天
气突发意外事件。”经查，当地
《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明确规
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收到
黄色以上大风预警即需采取
加固措施；且涉事广告牌钢架
锈蚀严重，连接螺栓存在明显
松动。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

司承担 90%赔偿责任，合计
4.4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指出，极端

天气虽属自然现象，但并非必
然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
关键看管理者是否尽到合理
管理职责。

首先，关于“不可抗力”的
认定。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建筑
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及其搁
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广告牌钢架锈蚀
属于长期维护缺失所致，物业
公司未能提交近两年的检修

记录，明显未尽
安全管理义务。

夏天的极
端天气比较频
繁，物业公司作
为专业管理机
构，应建立常态
化巡查制度，而
非仅依赖气象
预 警 被 动 应
对。鉴定报告
显示，若螺栓正
常紧固，8级风
力不足以导致

广告牌脱落，证明损害结果与
管理过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温馨提示】
相关部门及单位应建立

极端天气前、中、后三段式防
控机制，预警前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点，对老旧设施进行抗风
等级评估，不符合现行标准的
应及时改造或拆除。对于广
告牌、路灯、墙体等设施的所
有人、管理人，在极端天气来
临前，应提前排查设施安全隐
患。物业公司应保留检修记
录至少3年，通过采用电子巡
检系统，留存维护记录，以此
证明已尽管理职责。

当市民收到大风预警时，
尽量避免靠近高层建筑、广告
牌及临时围挡。若不幸受伤，
需立即拍摄现场视频，包含天
气状况、坠落物状态、周边环
境，并保存通话记录证明报警
时间，可同时主张医疗费、误
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多项权
益，并需提供完整票据和收入
证明，及时明确责任方索赔，
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当地政府可设立
“风险随手拍”平台，鼓励市民
举报高空隐患。对查证属实
的首报者，可按规定给予奖
励，形成全民监督机制。

（王涵整理）

树倒伤人酿事故 管理担责需自证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广告牌坠落伤人 管理者难辞其咎

【案情回顾】
大明下班骑车回家，突遇

狂风暴雨。在路口等红灯时，
路边一棵树被大风吹倒，躲闪
不及的大明连人带车被砸中，
造成医疗费20000元、自行车
1000元的损失。

该行道树归园林部门所
有。大明找到当地园林部门
要求赔偿，园林部门以“极端
天气属不可抗力”为由拒绝。
但大明指出，事发路段多棵树
有折断、倾倒现象，断裂处有
虫蛀痕迹，系园林部门管理维
护缺失所致。双方协商无果
后，大明诉至法院，最终法院
判决园林部门赔偿大明损失
共计2.1万元。

【律师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

十条，“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但本案中，狂风虽属
于自然现象，却并非必然导致
树木倾倒的“不可抗力”——
关键在于树木本身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从案情来看，事发
路段多棵树木出现折断、倾
倒，且断裂处有虫蛀痕迹，这
说明树木早已因病虫害、养护

缺失出现枯
朽、根基不稳
等问题，狂风
只是“诱因”
而非“根本原
因”。园林部
门若能定期
检查、及时处
理病虫害，完
全可以避免
损害发生，因
此其以“不可
抗力”主张免
责，不符合法律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
十七条明确规定：“因林木折
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
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
一规定确立“过错推定原则”，
即管理者需自行证明已尽到
管理职责，否则将被认定存在
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具体
到本案中，园林部门作为行道
树的管理者，负有定期巡查、
修剪、防治病虫害、加固危树
等法定职责。若其无法提供
证据证明已履行上述义务，就
应被认定存在过错，需承担全
部损失。

【温馨提示】
树木、公共设施的所有人

或管理人应定期检查、维护，
及时处理病虫害、枯朽等安全
隐患，避免因管理疏漏造成他
人损害。若遭遇林木倾倒、公
共设施致损等情况，当事人应
第一时间拍照、录像固定现
场，如树木断裂处的隐患、周
边环境等，保存医疗记录、财
产损失凭证等，明确责任主体
后及时索赔。

行道树作为城市公共设
施的一部分，其安全管理不仅
关乎市容环境，更直接影响公
众人身财产安全。管理者尽
责、公众警惕、法律兜底，才能
让路边树真正成为“安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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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能否作为免责“万能牌”？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明确，“不可抗力”需同时满
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三大要件。在实际案
例中，多数设施伤人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非极端天气这一

“不可抗力”，而是管理者的责任缺失。
若林木伤人，管理者需自证无过错。行道树、小区

树木等林木的管理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林木折断、倾倒致人损
害，所有人或管理人若无法证明已尽到管理职责，即需
承担赔偿责任。

如大明被吹倒的行道树砸伤一案，虽遇狂风暴雨，
但事发路段多棵树木有虫蛀痕迹，说明园林部门未及
时防治病虫害、加固危树。法院最终判决其赔偿医疗
费、财产损失共计2.1万元。这表明，自然现象只有在
与设施本身无安全隐患结合时，才可能构成“不可抗
力”。林木管理者需定期巡查、修剪、防治病虫害，留存
维护记录，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避免高空坠物是建筑物管理者的安全义务。广告
牌、悬挂物等坠落伤人，责任认定同样适用“过错推
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设施
脱落、坠落致损，管理者不能证明无过错的，需担责。

小林被商业广场广告牌砸伤案中，物业公司以“极
端天气”为由抗辩，但经查，广告牌钢架锈蚀、螺栓松
动，且物业公司无法提供近两年检修记录。鉴定显示，
若螺栓正常紧固，8级风不足以导致坠落，故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合计4.4万元。此案明
确，长期维护缺失导致的设施隐患，不能以天气为由免
责，管理者需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尤其在收到气象预
警后，必须采取加固等措施。

多方主体的责任清单谁该“买单”？

除林木、广告牌外，极端天气中，物业、施工方、车
辆管理者等主体的责任边界也需明确，这些责任往往
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

物业公司是小区安全的“守门人”。物业公司对小
区共有设施负有法定管理义务。《民法典》第九百四十
二条规定，物业需维护小区共有部分，保障业主安全。
极端天气前，对车棚、电梯、围墙等设施进行加固、排
查，发布避险提示；极端天气中，及时处理突发隐患，如
疏通排水、关停故障电梯；极端天气后，修复受损设施，
协助业主定损维权。

若因未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损失，如暴雪压垮车棚、
暴雨致电梯困人受伤，物业需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
物业公司需保留至少3年的检修记录，电子巡检系统记
录可作为已尽职责的证据。

公民维权如何保留证据、主张权益？

若遭遇极端天气致损时，及时保留证据、明确索赔
范围是维权关键。以下步骤需牢记：

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拍摄现场视频：包含天气
状况如狂风、暴雨，致损物状态如树木虫蛀处、广告牌锈
蚀部位、周边环境，清晰记录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保存
书面凭证，医疗记录、财产损失清单如自行车维修发票、
车辆定损单、由单位出具的收入及误工天数证明。

留存预警信息，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短信、官方
App截图，证明管理者是否提前收到预警。

记录报警时间，报警通话记录、出警回执，证明事
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找准责任主体，及时索赔。行道树、公共广告牌致
损，向园林部门、市政部门或设施管理者索赔；小区内
设施致损，向物业公司索赔，协商不成可向住建部门投
诉或起诉；施工场地事故，向施工单位索赔，同时可向
住建监管部门举报违规施工；如若多方责任争议，难以
确定责任方，可通过诉讼由法院依法划分责任。

提高公众的“防范与监督”意识。主动避险，收到
大风、暴雨预警时，远离高层建筑、广告牌、施工围挡等
危险区域；参与监督，发现危树、松动广告牌等隐患，及
时向管理部门举报。

极端天气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法律责
任的检验。“不可抗力”不能成为责任缺失的借口，管理者
的“过错推定”责任，本质是督促其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作为公民，既要增强防范意识，远离风险，也要在权益受
损时，善用法律武器维权。唯有各方守土尽责、依法行
事，才能让极端天气下的“意外”减少发生，让每一位公民
的合法权益都得到坚实保障。 （王涵整理）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 李晋阳律师供稿 王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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